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山市交通运输局
	

	中山市水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中人社发〔2022〕20号




转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规定》的通知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粤人社函〔2021〕276号），（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规定》）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及《广东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粤人社规〔2019〕10号)、《中山市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中人社发〔2020〕81号)一并贯彻执行。
　　一、经办工资保证金存储、保函的银行及工程保证保险的保险机构应在我市设有分支机构。
　　二、选择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替代工资保证金存储的，按单个工程项目办理；如遇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合同的工程项目，但办理多个施工许可证的，应按施工许可证逐一办理。
　　三、各镇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通过信息系统归集施工总承包单位名单及对应的工程名称存储工资保证金或开立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的情况，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布。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交的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复印件或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等重要资料应妥善保管，指定专人负责，建立管理台账，列入工作交接。
　　四、施工合同额低于300万元（含本数）的工程，且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拖欠的，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定后（附件2），可以免除该工程存储工资保证金。
　　五、工资保证金对应的工程完工，施工总承包单位作出工程不存在未解决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书面承诺(附件3)，可向属地镇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办理返还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申请，并在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告示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0日；属地镇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施工总承包单位申请，应向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送《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门户网站公示呈批表》（附件4），公示期为30日，未收到举报投诉的，可以为其办理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的返还申请。
　　六、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送达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后，发生一次未能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被拖欠工人工资的，取消次年办理支付保证保险业务资格；发生两次的，取消三年内办理支付保证保险业务资格。
　　七、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附件：1．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
　　　　《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
　　　　　2．300万以下工程项目免缴工资保证金凭证
　　　　　3．工程不存在未解决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书面
　　　　　　 承诺
　　　　　4．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
　　　　　　 险保单正本）门户网站公示呈批表
　　　　　5．返还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
　　　　　　 单正本）公示（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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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300万以下工程项目免缴
工资保证金凭证

致：  （行业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经查询，   （公司名称）   自     年     月    日至今，暂未发现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和我市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同意该公司承建的  （工程建设项目名称）         工程建设项目免缴工资保证金。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  年  月  日







附件3
工程不存在未解决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书面承诺

致：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分局
　　我司承建的                               项目，地址位于：                                    。依据《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人社部发〔2021〕65号）的规定，我司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为期30日的公示，在此期间，无工人反映存在拖欠工资行为。现申请办理我司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工资保证保险正本）返还业务。
在此承诺，我司在此项目中若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自愿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处罚；分包单位若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我司自愿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先行清偿。

公司名称：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
保证保险保单正本）门户网站公示呈批表
                                
	施工总承包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工程项目名称
	
	所属镇街
	

	工程项目地址
	

	企业经办人
	
	联系电话
	

	办理工资
保证金方式
	
	办理工资保证金的金融机构名称
	

	存储金额
（或担保金额）
	大写：                       小写：

	工资保证金存储时间（担保有效期）
	

	存单编号（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编号）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人社分局
经办人意见
	
                           

                              

                              日期：   年  月  日

	人社分局
分管领导意见
	
                            
                              （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1.办理工资保证金方式填写：现金、保函、保单；
2.“工资保证金存储时间（担保有效期）”栏：如是现金存储的只填写存储现金时间；担保有效期要注明起止日期；
3.报送至市人社局执法二科办理，公示期满后，分局未收到举报投诉反馈的，自主办理返还手续。


附件5    
返还 施工总承包企业名称 工资保证金
（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公示
（样板）

施工业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公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该企业向我分局提交了《工程不存在未解决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书面承诺》，申请办理返还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业务，我分局依据《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第二十二条，现向社会公示，该企业如存在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请于   年  月  日前，径直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分局反馈。期间，若未收到举报投诉的，我分局将依法为其办理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工程保证保险保单正本）返还业务。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分局
（盖章）
　　　　　　　　　　　　　　　　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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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水务局、中山银保监分局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3月25日印发


　    　　　　 　　　　　  　　　　　　　　　　（共印12份）

